
 TA期初申請-教師端：(114 年 03 月 10 日(一)前完成) 

1. 請系助先在校務系統 AP端教學助理(教學獎助生)系統【基本設定】【系所-各教師教學獎助生數量設定】(作業代

號 3451040)→新增教師→填入教師姓名。 

2. 教師申請 TA時登入校務系統 WEB 端點按【5.登錄教務登錄作業5.1.5 教師教學獎助生申請作業】選擇課程或

填寫挑選 TA檢查有無大綱若無大綱請在『修改課程大綱』按鈕點開後有一個『匯入教學進度』的按鈕按下存檔

送出。 

3. 課程、證照、競賽的『課程大綱』18 周都要填寫。 

4. 證照、競賽的『任課名稱』請寫出OOO證照、OOO競賽，不能不寫。 

 因每位教師權限不同，左側選單的作業數也不盡相同，請老師以作業名稱做尋找。 

 



 

 
 


